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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本保荐机构”）

作为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嘉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

规定，对亿嘉和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2019 年度关联交易概述 

单位：万元 

关联方 类型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金额 结算方式 

国网瑞嘉（天

津）智能机器人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带电作业机器人组

件销售及运维服务

公开招投标

定价 
4,600 

签约后预付50%，交

付后支付50%尾款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网瑞嘉（天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瑞嘉”）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1620号中新天津生态城

科技园16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惠宇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11-21 

经营范围：电力作业机器人、特种车辆软、硬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及服务；带电作业工器具、智能运维工器具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计

算机系统集成；货物和技术进出口。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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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亿嘉和 10,000 40% 货币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40% 货币 

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5,000 20% 货币 

合计 25,000 100% -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2019年11月21日，公司与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国网瑞嘉（天津）智能机器人有

限公司，开展带电作业机器人的研发、制造、应用和技术服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19年11月16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5）及2019年11月23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1）。 

公司持有国网瑞嘉40%的股权，并委派公司副总经理王新建、严宝祥为国网

瑞嘉董事，国网瑞嘉董事会选聘王新建为其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三）项规定，国网瑞嘉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9年12月，公司参与国网瑞嘉关于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组件及服务项目的

公开招投标；同月，公司中标后双方签订采购合同，公司向国网瑞嘉销售带电作

业机器人组件及相关运维服务，合同总金额4,600万元。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和国网瑞嘉正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采用公开招

投标形式开展，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也不会因该等交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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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2019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国网瑞嘉之间的交易是因公司参与公开招标行为所

导致的关联交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豁免按照关联

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亿嘉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

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2019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采用公开招投标形式获取订单，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也不

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

因参与公开招标行为所导致的关联交易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

露。本保荐机构对公司2019年度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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